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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
责任追究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压实违法用地违法建筑（以下简称“两违”）专

项整治全市党员、各级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主体责任,

督促相关责任人切实履行“两违”整治职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监察法》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琼办发〔2016〕32 号）、《省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

部关于在全省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过程中追究党政领

导干部有关责任的通知》（琼联指〔2018〕67 号）等规定,结合

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党政机关、人民

团体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，全市党员、行使公权力的公职

人员以及村（社区、居）两委班子成员和村（居）小组正、副组

长。 

第三条  各区、镇（街）、村（社区、居）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，负责辖区内的“两违”整治工作，落实“党政一把手负总责，

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各部门各司其职”的工作机制，开展“两违”

整治。 

第四条  全市依法依规严控新增“两违”，出现新增的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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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情形追责： 

（一）辖区内出现开挖地基到正负零以下，没有按照零报告

制度发现上报，被上级有关部门检查或卫星拍摄发现的，村（居）

小组正、副组长作书面检查，在村（社区、居）范围内通报批评，

取消当年度各类奖励和补贴，发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线索移

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查处；  

（二）辖区内出现开挖地基到正负零以上、地基建成的，村

（社区、居）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的，村（居）小组正、副组长

在全镇（街）范围内通报批评，取消当年度各类奖励和补贴；村

（社区、居）两委班子向镇（街）作书面检查，在全镇（街）范

围内通报批评，取消年终绩效考核的评优资格和当年度各类奖励

补贴；扣除协管员、网格员当年绩效；  

（三）辖区内出现从地基浇灌钢筋建到安装模板浇灌第一层

的，村（社区、居）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的，村（社区、居）党

组织责任人予以免职，村（社区、居）两委班子在全区范围内通

报批评，取消年终绩效考核的评优资格和当年度各类奖励补贴；

对协管员、网格员进行辞退；  

（四）辖区内出现建到安装模板浇灌第二层的，镇（街）未

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的，镇（街）党政领导班子向区委、区政府作

书面检查，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，镇（街）分管领导取消当年

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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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辖区内出现装模板浇灌建到第二层（不含）以上，镇

（街）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的，追究镇（街）相应责任，同时责

成区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倒查； 

（六）一届任期内辖区内有 3个（含）以上村民小组被启动

问责的，追究村（社区、居）两委班子相应责任；  

（七）一届任期内辖区内有 3个（含）以上村（社区、居）

被启动问责的，追究镇（街）相关人员相应责任； 

（八）一届任期内辖区内有 3个（含）镇（街）以上被启动

问责的，追究区委、区政府相关人员相应责任； 

（九）辖区内出现新增单宗占地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的，从

重追究责任； 

（十）建筑物未经批准，出现加建、改建、扩建行为，未得

到及时有效处置的，应当追究属地相关人员责任; 

（十一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市政管理局和相关执法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职责范围内新增“两违”未及时督促属地政府

依法依规整改的，依据职责分工和履职情况追究相应责任。 

第五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追究责任： 

（一）违反《省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关于在全

省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过程中追究党政领导干部有关

责任的通知》（琼联指〔2018〕67号）规定的； 

（二）违反省纪委、省委组织部《关于为全省整治违法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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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攻坚行动提供坚强有力纪律和组织保障的通知》（琼纪

〔2015〕140号）“六个不准”规定的； 

（三）不能完成省、市规定计划任务且连续两个月考核排名

后两名的； 

（四）完成省、市规定计划任务不彻底的。 

第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追究责任： 

（一）因“两违”问题导致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被

通报批评、约谈的； 

（二）因工作领导不力，致使我市“两违”整治年度考核被

省考核为不合格的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从轻或免予追究责任： 

（一）对新增“两违”及时查处，发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

处置完成，恢复原状的，依法免予追究责任；  

（二）对上级检查发现的错误及时纠正，并能按时完成下达

的整改任务的，依法从轻追究责任。 

第八条  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，可以

向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和部门提出书面申诉。作出责任追究

决定的机关和部门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受理并作出处理。 

申诉期间，不停止责任追究决定的执行。 

第九条 “两违”整治责任追究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由纪

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等部门参照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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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追究办法》《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琼办发〔2016〕23 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市委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市违法用地违

法建筑专项整治指挥部承担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3 日印发 


